株洲市天元区2024年度农业发展体系建设
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为推动农业体系建设，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农技服务体系建设
1. 建立专家库。加强与湖南农大老科协等的合作，签定合作协议，建立省级专家库。遴选本地农业农村领域“土专家”，经省级专家培训合格后，颁发相应证书，纳入天元区农业专家人才库管理。
2. 开展技术培训。根据生产季节性特点、结合经营主体生产实际需求，开展涵盖粮食生产、果蔬种植、病虫害防治、畜禽养殖、农机技术、农业项目实施等方面的培训。培训以现场点对点教学、集中授课、远程指导等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进行。点对点教学在水稻、果蔬等每个类型选择一家经营主体，在关键时点全程进行现场教学，并将教学情况拍成短视频，通过微信群等的转发，让更多人掌握相关技术。区财政每年安排20万元用于农业技术培训、推广。
3. 共享技术服务。针对我区水稻、蔬菜果树种植病虫害防治方面的短板，与渌口区农业农村局共享病虫情报，为病虫害防治提供参考。区财政每年安排2万元用于虫情监测。
二、农机服务体系建设
4. 成立农机合作联社。补齐我区水稻生产机育插、机烘干、机植保等薄弱短板，对完成全年省、市下发的社会化服务任务目标或机插机抛指标的农机合作社评为区级农机合作社联社，奖补10万元（年度内全区奖补不超过1家）。
5. 加大农机补贴。鼓励农机合作社或农户购买烘干机、插抛秧机具以及育秧大棚，在中央、省级补贴的基础上，区级再补贴10%（限定最高1万元），补贴以省购置系统资料为准。
三、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
6. 项目运转维护。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和农产品身份证管理建设项目，运转维护费用10万元每年，其中区级检测中心4万元（含新增水稻镉超标检测）、3个镇级检测室各2万元，用于购买检测样品、检测试剂、设备维护及检测人员培训等。
7. 打造农业品牌。对通过行政途径获得有机农产品、绿色食品认证（续展）的企业分别给予3万元/个、2万元/个的奖励（含市级奖励资金）；对新增成功申报国家地理性标志农产品的主体奖励100万元；对获得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产品金、银、铜奖的企业分别给与3万元、2万元、1万元的奖励。
8. 培育龙头企业。根据《区级龙头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对新增的省级龙头企业、市级龙头企业、区级龙头企业分别给与5万元、3万元、1万元的奖励扶持，指导涉农企业逐级提质上档、有序发展。
四、冷链物流体系建设
9. 推进冷库建设。支持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和已登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在省级冷库建设补贴资金（补贴资金按照净库容×单价×30%的方式计算）的基础上安排区级配套，配套资金按照净库容×单价×10%的方式计算，单个主体补贴规模不高于50万元。
五、“三农”保险体系建设
10. 乡村振兴保。由政府出资，为群丰镇、雷打石镇、三门镇农村户籍居民购买乡村振兴保，保费8.5元/人，保障自然灾害、意外身故、意外伤残、重大疾病、疾病身故等方面。
11. 特色农险。引导经营主体购买特色农险，保障水稻、蔬菜、果树、大棚、花卉等方面，区财政对水稻补贴50%（含上级补贴资金），蔬菜补贴80%，果树、大棚、花卉等补贴70%。
六、农资体系建设
    12. 建设镇级供销社。推动群丰镇、雷打石镇镇级供销社建设，打造区域农资供销平台。
本方案原则上适用于在株洲市天元区财政体制范围内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的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及其相关人员。
本方案所涉及的奖励扶持资金来源于天元区农业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奖励补助资金均为税前金额。对虚构冒领的相关单位和人员取消其本年度奖补资格，并对已发放的奖补资金进行追回，同时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本方案解释权归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政府，具体工作由株洲市天元区农业农村局负责。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试行，试行期一年。

